
製表日： 114/12/01

年級 班級 雜費
學生團體保

險費
代收

代辦費
課業

輔導費
ESL

雙語費
總計

七年級 701-706 33,124 233            9,994            3,150            16,000       62,501

八年級 801-805 33,124 233            7,644            3,150            16,000       60,151

九年級 901-906 33,124 233            7,094            3,150            10,000       53,601

備註：住宿費：上學期(七、八、九年級)- 5,895元。下學期(七、八年級/九年級)- 5,895元/4,716元。

      空調費：上學期(七、八、九年級)- 1,000元。下學期(七、八年級/九年級)- 1,000元/800元。

             (男舍不收空調費改刷卡方式) 

新民高中114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費(國中部)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

製表日： 114/12/0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

年級 班級
家長

會費
健檢費

冷氣使用

及維護費

溫水游泳

池水電及

維護費

數位學生

證及簡訊

費

傳染病消

毒及衛生

費

教學相關

設備(設

施)維護

費

文藝創作

與發表
社團費

訓育活動

費

多元輔導

及心理測

驗費

擴充教育

資源

音樂分組

課程

模擬考資

料處理費

科博館教

學費用

自然科學

實作教材

費

英語戲劇

課程材料

費

代辦費
合計

七年級 701-706 100        50          1,000     950        150        350        1,500     100        500        200        150        2,144     450        -             550        300        1,500     9,994                

八年級 801-805 100        50          1,000     950        150        350        1,500     100        500        200        150        2,144     450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7,644                

九年級 901-906 100        50          1,000     950        150        350        1,500     100        -             200        150        2,144     -             400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7,094                

新民高中114學年度第2學期代收代辦費明細表(國中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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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收 項 目 提出單位
114下

收費金額
說      明

1 家長會費 教育局 100
全校學生繳納，依據台中市教育局中市教小字第1130035595號函、中市教高字第

1060050519號函辦理，有兄弟姊妹就讀本校，以較高年級進行同戶家長退費。

2 健檢費 學務處 50 依市場機制經招標議價後辦理。

3 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教育局 1,000 依據中市教高字第1060050519號函辦理。

4 溫水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總務處 950
日校(含國中部)，收取金額用於溫水游泳池、SPA池、水療池水電費、設備管理維護

費、救生員等各項泳池相關費用。

5 數位學生證及簡訊費 總務處

一年級       150

二年級       150

三年級       150

轉復學生    250

全校學生繳納，數位學生證及未到校、中途請假離校及各項訊息通知。

6 傳染病消毒及衛生費 總務處 350

日校(含國中部)

1. 定期校園蚊蟲、傳染病、環境等等消毒  2. 廁所及洗手台定期消毒、清潔、疏通等

3.水塔、蓄水池定期清洗  4.飲用水定期維護保養及檢測。

7 教學相關設備(設施)維護費
教資中心

總務處
1,500

日校(含國中部)

1. 全校建置學生學習使用之有線、無線資訊網路、教室多媒體、行動載具及相關數位

教學資源，供學生進行多媒體數位學習、線上學習及非同步學習使用，其中包含資訊

軟體授權費、網路通訊費、網路設備費、資訊環境設備維護費、教室資訊設備維護費

(教室電腦、投影機、螢幕、數位講桌、數位廣播系統…等)、資訊安全防護。

2. 校內各項教學相關設備(設施)維護費用， 數位廣播租賃費、中華電信無線網路租賃

費、教學設備維護、教室公物維護。

8 文藝創作與發表 教資中心 100
日校(含國中部)

114下100元(含新民人2期(117-118)、新民青年1期(196)、中市青年4期)

9 社團費 國中部 500 國中部七八年級所有同學，費用包括教師鐘點費、水電費、雜支費(教師影印教材等)

10 訓育活動費 學務處 200 日校(含國中)，各項慶典活動。

11 多元輔導及心理測驗費 輔導處 150

日校(含國中部)

1. 進行心理測驗之更新與購買答案卡、電腦閱卷及個人解釋報表費用。

2. 辦理生涯及升學活動暨講座之各項活動費用。

3. 辦理性別平等、家庭教育、生命教育等各項活動費用。

4. 辦理個別及團體之心理諮商輔導教材教具、輔導系統添置與維護。

114學年度下學期代收代辦費明細說明(國中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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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收 項 目 提出單位
114下

收費金額
說      明

114學年度下學期代收代辦費明細說明(國中部)

12 擴充教育資源 國中部 2,144

因應政府113.1.1軍公教調薪4%，以及114.1.1軍公教調薪3%政策，本應隨調薪而調整

的學雜費，因主管機關未能即時針對7-9年級同步調整，故各年級列入此項代收代辦費

收取。(未來主管機關若完成學雜費調整，即取消此代收代辦項目)

13 音樂分組課程 國中部 450 七、八年級皆450元；外聘術科教師鐘點、水電費、雜支費(教師影印教材等)。

14 模擬考資料處理費 國中部 400 九年級200元/次*2次；包含模擬考報名費，閱卷費及成績優異學生獎學金。

15 科博館教學費用 國中部 550 七年級(550元)含辦恐龍卡費用與車資。

16 自然科學實作教材費 國中部 300 七年級(300元)包含生物實驗材料費、器材維護。

17 英語戲劇課程材料費 國中部 1,500
七年級1500元，包含大型道具製作及於校外表演時場地、燈光音響、服裝等租借，錄

影、彩妝。

課業輔導費 國中部 3,150
依據中市教高字第1140088540號函，「臺中市高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要

點」。

16,000 國中七.八年級/外師課程(每週8節)

10,000 國中九年級/外師課程(每週5節)

◎學費、雜費、代收代付費(使用費)依主管機關訂定之標準收費。

◎其他代收代付費與代辦費則依使用者付費原則設算，透過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議審議後向學生收取。

ESL雙語費(國中部) 外語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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